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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9 年 4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大养殖”）从事生猪养殖业务，龙大养殖 2019

年 4 月份共销售生猪 2.93 万头，实现销售收入 0.47 亿元。
2019 年 4 月份，龙大养殖商品猪销售均价为 15.47 元/公斤，比 2019 年 3 月份上涨 0.32% 。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量（万头） 收入（亿元） 商品猪价格（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19 年 1 月 2.69 2.69 0.38 0.38 12.69

2019 年 2 月 2.23 4.92 0.30 0.68 11.78

2019 年 3 月 2.49 7.41 0.43 1.11 15.42

2019 年 4 月 2.93 10.34 0.47 1.58 15.47

二、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等其

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

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生猪市场的价格变动风险覆盖整个生猪生产行业，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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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5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7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514,945,4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64,771,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1%；其中，参加

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3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81,096,0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50,174,0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2%；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3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为 89,097,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杨光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参加现
场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 1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1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议案 14《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张近东先生、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孙为民先生、任峻先生、孟祥胜先生均予以回
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6,514,008,509 99.985% 367,600 0.006% 569,318 0.00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56,248 99.801% 367,600 0.078% 569,318 0.121%

议案 2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6,514,008,409 99.985% 367,600 0.006% 569,418 0.00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56,148 99.801% 367,600 0.078% 569,418 0.121%

议案 3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6,514,012,009 99.986% 364,100 0.005% 569,318 0.00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59,748 99.802% 364,100 0.077% 569,318 0.121%

议案 4 《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6,514,012,109 99.986% 364,000 0.005% 569,318 0.00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59,848 99.802% 364,000 0.077% 569,318 0.121%

议案 5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6,514,031,409 99.986% 400,000 0.006% 514,018 0.0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79,148 99.806% 400,000 0.085% 514,018 0.109%

议案 6 《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6,514,012,009 99.986% 364,000 0.005% 569,418 0.00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259,748 99.802% 364,000 0.077% 569,418 0.121%

议案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1,126,809 99.941% 400,800 0.006% 3,417,818 0.05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6,374,548 99.188% 400,800 0.085% 3,417,818 0.727%

议案 8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6,443,267,270 98.900% 71,164,039 1.092% 514,118 0.0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398,515,009 84.756% 71,164,039 15.135% 514,118 0.109%

议案 9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4,063,309 99.986% 368,000 0.006% 514,118 0.0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311,048 99.813% 368,000 0.078% 514,118 0.109%

议案 1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表决结果 6,514,067,309 99.986% 364,000 0.006% 514,118 0.0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9,315,048 99.813% 364,000 0.078% 514,118 0.109%

议案 11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3,134,199 99.972% 1,297,210 0.020% 514,018 0.0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8,381,938 99.615% 1,297,210 0.276% 514,018 0.109%

议案 12 《关于下属担保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6,511,214,078 99.943% 700,700 0.011% 3,030,649 0.046%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66,461,817 99.206% 700,700 0.149% 3,030,649 0.645%

议案 1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17,132,726 99.962% 376,000 0.016% 514,118 0.022%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56,055,799 99.805% 376,000 0.082% 514,118 0.113%

议案 14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17,100,126 99.960% 408,700 0.018% 514,018 0.022%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456,023,199 99.798% 408,700 0.089% 514,018 0.113%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林亚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9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
基金的议案》，为深化推进公司智慧零售战略的落地实施，进一步丰富苏
宁生态圈，公司加强与专业投资机构的合作，在实现产业协同效应的同时
也能获得相应的财务回报，基于此，公司子公司苏宁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宁国际”）与 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合作，参与投资
Yunfeng Fund III,L.P.（以简称“基金”、“云锋基金 III 金），协同其他有限合
伙人利用各自的产业、资金、专业的优势共同打造一支目标规模不超过 25
亿美元的私募基金。 该基金以豁免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组建， 普通合伙人

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 苏宁国际作为有限合伙人， 计划出资不超过
2.1 亿美元认购基金份额。（具体内容详见 2018-090 号公告）

苏宁国际与 Yunfeng Investment III, Ltd.完成投资云锋基金 III 的合伙
协议的签署，协议金额 2.1 亿美元。 截至本公告日，苏宁国际已向云锋基
金 III 缴付 61.41%的出资款。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 上市
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要求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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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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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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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83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

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5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29.41%。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9 年 5 月 10 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刊登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根据《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19年5月

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主持了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856
末“5”位数 40825 65825 90825 15825
末“6”位数 292684 542684 792684 042684
末“7”位数 4341390 5591390 6841390 8091390 9341390 0591390 1841390 3091390
末“8”位数 55551484 05551484
末“9”位数 178543717 08285708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

共有33,07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19年5月9日（T+2日）公告的《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2019年5月9日（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

江保荐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9年5月10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证券日
报网（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城市
（二）股票代码：30077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00万股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2,000.00万股
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
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

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39号新城市大厦10楼
电话号码：0755-33283211
传真号码：0755-33832999
联系人：肖靖宇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16层
电话号码：0755-25860781
传真号码：0755-25869832
保荐代表人：王行健、方军

发行人：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82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2,5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5月10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9年4月29日（T-7日）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
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9日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７３，３３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７８２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宝丰能源”，股票代码为“６００９８９”。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１１．１２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７３，３３６．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１，３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００％。 回
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３３３．６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６，００２．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７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６５７，７３０，５６３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７，３１３，９６３，８６０．５６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２，２９３，４３７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２５，５０３，０１９．４４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７３，２６２，４２９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８１４，６７８，２１０．４８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７３，５７１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８１８，１０９．５２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８１，３６７．１６ １

２ 张茂义 张茂义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８１，３６７．１６ １
３ 朱兴福 朱兴福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４７，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２
４ 贾晓梅 贾晓梅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８，０００．００ ６，５９９
５ 陈宇杰 陈宇杰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８，０００．００ ６，５９９
６ 孙渝 孙渝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７，４００．００ ６，６５３
７ 陈积泽 陈积泽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６，６７２．００ ６，７１８
８ 郭彦超 郭彦超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９ 陈丽君 陈丽君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１０ 王琛 王琛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１１ 彭建辉 彭建辉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１２ 焦贵金 焦贵金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１３ 谢锡芬 谢锡芬 ７，３１８ ８１，３７６．１６ ０ ７，３１８

合计 ９５，１３４ １，０５７，８９０．０８ ２３９，８０６．３２ ７３，５７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３６７，００８股，包销金额为２６，３２１，１２８．９６元，
包销比例为０．３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１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７８１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鸿远电子”，股票代码为“６０３２６７”。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２０．２４元 ／股，发行数量为４，１３４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２，４８０．４０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
的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５３．６０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１３．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７２０．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３２１９２９％。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７日（Ｔ＋２日）完成。 本公告
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７，０６０，９１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５０，１１２，８１８．４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４５，０９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９３６，６２１．６０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２，７０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３８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 另有４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５２４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１０，６０５．７６元；有１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５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１０１．２０元。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１３３，４７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３，６６１，４５３．０４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２９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７０６．９６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元）

１ 梅景明 梅景明 １３１ ２，６５１．４４
２ 陈丽君 陈丽君 １３１ ２，６５１．４４
３ 王琛 王琛 １３１ ２，６５１．４４
４ 韩建红 韩建红 １３１ ２，６５１．４４

未按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１ 董燕燕 董燕燕 １３１ ２，６５１．４４ ２，５６１．４４ １２６ ２，５５０．２４ 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４５，６１９股，包销金额为２，９４７，３２８．５６
元，包销比例为０．３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
资金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园路１８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１０楼

发行人：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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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及有效报价情况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截止２０１９
年５月７日（Ｔ－３日），中证指数发布的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４．６４倍。本次发行价格５２．４１元 ／股对应的２０１８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９倍，低于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

（四）发行价格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过程
１、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剩余报价、拟申购数

量、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２．４１元 ／股。

２、有效报价投资者确定过程
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剩余报价按照价格优先、数

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排序，即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
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
后到先的顺序排序，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３，６２９家，确定入围配售对象
数量为６，３２７个，对应的有效申购数量之和为６２７，９６０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倍
数为３０５．０４倍。入围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入围配售对象名单及入围申
购量请参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及有效报价情况”。

（五）预计募集资金量
按５２．４１元 ／股的发行价格和３，４３１万股的新股发行股数计算，本次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为１７９，８１８．７１万元。 发行人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发行人
的主营业务。 所有募集资金将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主承销商、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将与发行人一起对全部募集资金进行三方监管。 在募集资金使用过
程中，发行人承诺：

不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
务性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不用于开展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 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
要业务的公司，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投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不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不利用募
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三、网下申购与发行程序
（一）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在本次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本

次网下申购，并可通过深交所电子平台查询其参与网下申购的入围申购数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是

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再次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
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
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
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可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二）网下申购
网下投资者通过深交所电子平台进行申购。
１、网下申购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Ｔ日）９：３０－１５：０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

下投资者必须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电子平台录入申购信息，包括申购价格、申购
数量及本公告中规定的其他信息。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一旦
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主承销商发出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在初步询价阶段入围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 提交有
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名单见“附表：配售对象初步询价及有效报价情况”。未提交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在参加网下申购时，投资者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初步询价中申报
的入围申购量。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
本次网上申购，若同时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２、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未按要求
提供材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拒绝向其进行配售或视为无效申购。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托管席位和银行收付款账户等）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网下
投资者自负。

３、网下投资者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Ｔ日）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三）网下获配股数计算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Ｔ－６日）刊登的《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配售给提供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并将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Ｔ＋２）刊登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个配售对象申购数
量和获配数量、 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
显少于入围申购量的投资者信息。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１、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Ｔ＋２日）当日１６：００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的获配数量和发行价格，从配售对象在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Ｔ＋
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该日１６：００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购。

认购资金不足或未能及时到账的认购均视为无效认购。 请投资者注意资
金在途时间。

２、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发行价格×获配数量。
３、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资金划付， 不满足相关要求将会造成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无效。
（１）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协会登记备案的

银行账户一致。网下投资者应及时登陆证券业协会网站关注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的到期情况，以免到期停用影响网下发行，若账户停用，应及时联系协会处
理。

（２）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否则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３）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
６ＷＸＦＸ００２９５５”，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

（４）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取得中国结算银行资格的各家银行开立了网下
发行专户，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资金应于同一银行
系统内划付，不得跨行划付；配售对象备案银行账户不属结算银行账户的，认购
资金统一划付至工商银行网下发行专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认购资金到账情况实时反馈至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主承销商可以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各配售对象的到账情况；网下投
资者可以通过网下电子平台查询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认购资金到账情况。

４、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见下表：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７７０５７９２３３５９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花旗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３５００００２９１０

注：可登陆“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服务支持－业务资料－银行账户信息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信息表”查询。

５、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配售对象，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其全部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
效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在《鸿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
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７、若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配售数量对应的
认购款金额，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Ｔ＋３日）向网下投资者
退还应退认购款至原账户，应退认购款＝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配
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８、网下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
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六）其他重要事项
１、律师见证：嘉源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鉴证，并出具专

项法律意见书。
２、 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网下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５％以上

（含５％），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所有参与本次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以网下投资者报送的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关联账户为依
据，对配售对象参与网上申购的行为进行监控。

四、网上申购与发行程序
（一）网上申购时间及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申购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Ｔ日）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
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网上申购价格、申购简称和代码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５２．４１元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

格进行申购。
申购简称为“鸿合科技”；申购代码为“００２９５５”。
（三）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１、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卡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人、符合法律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
禁止者除外）。

２、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Ｔ－２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１万元以上（含１万元）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
上申购，但已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投资者及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３、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
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若投资者管
理的产品同时参与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四）网上申购规则
１、投资者持有１万元以上（含１万元）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的，每５，０００元市值可申购５００股，不足５，０００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
个申购单位为５００股，申购数量应当为５００股或其整数倍，且申购上限不得超过
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１３，５００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
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

２、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以投资者为单位，按其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Ｔ－２日，含当
日）前２０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可同时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Ｔ日）
申购多只新股，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３、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
户。 每只新股发行，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
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Ｔ－２日）账户注册
资料为准）。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
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４、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
中。

５、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证券
帐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不合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非限
售Ａ 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６、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以下账户除外：
（１）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投资者；
（２）无市值的证券账户；
（３）合并市值小于１万元的证券账户；
（４）不合格、休眠、注销的证券账户及法律、法规禁止者。
７、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网上申购程序
１、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２、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Ｔ－２日，含当日）前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
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
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市值计算
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３、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投资者当面

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
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
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投资者通过电
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投资
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以
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六）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１、如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无需进行摇号

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如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结算系统主机按每５００股确定为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
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５００股。

中签率＝（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１００％。
（七）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

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Ｔ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

有效申购总量，按每５００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
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凡资
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Ｔ＋１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
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Ｔ＋１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３、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Ｔ＋１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
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Ｔ＋２日）
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４、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
（八）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Ｔ＋２日）公告的《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
并计算。

（九）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结算参与人应于Ｔ＋３日８：３０－１５：００，通过Ｄ－ＣＯＭ系统
将其放弃认购的部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 截至Ｔ＋３日１６：００结算参与
人资金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资金交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
行无效认购处理。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
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五、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

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
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含７０％）， 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
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Ｔ＋４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六、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１０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１０家；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剩余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
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总量；

３、网下申购后，入围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６、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７、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８、中国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

者存在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前，需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就启动时点、发行销售工作安排达成一致，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
中国证监会备案。

七、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

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八、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京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９号金隅嘉华大厦Ｃ座Ｃ１１０４室
联系人： 孙晓蔷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６８８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２９６８１１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１２、１５层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发行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

48 周吉 周吉 52.41 100 有效

49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潮州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52.41 100 有效

50 李永光 李永光 52.41 100 有效

51 张怀斌 张怀斌 52.41 100 有效

52 张成柏 张成柏 52.41 100 有效

53 姜晓丹 姜晓丹 52.41 100 有效

54 曹继东 曹继东 52.41 100 有效

55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41 100 有效

56 郑伟 郑伟 52.41 100 有效

57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58 方文君 方文君 52.41 100 有效

59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6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61 钱燕韵 钱燕韵 52.41 100 有效

62 李义俄 李义俄 52.41 100 有效

63 侯红军 侯红军 52.41 100 有效

64 李夏云 李夏云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52.41 100 有效

65 邵伟军 邵伟军 52.41 100 有效

66 刘建奇 刘建奇 52.41 100 有效

67 金敬德 金敬德 52.41 100 有效

6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69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70 谢瑾琨 谢瑾琨 52.41 100 有效

71 钱永春 钱永春 52.41 100 有效

72 李迪初 李迪初 52.41 100 有效

73
上海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74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起航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75 周勇 周勇 52.41 100 有效

7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7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78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79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

金 52.41 100 有效

8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8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8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
100A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89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9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大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8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99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60 有效

10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智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量化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6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嘉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0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文体娱乐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1 90 有效

108 李力 李力 52.41 100 有效

109 封其华 封其华 52.41 100 有效

110 吴俊明 吴俊明 52.41 100 有效

111 吴天星 吴天星 52.41 100 有效

112 赵双发 赵双发 52.41 100 有效

113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起航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14 李霞 李霞 52.41 100 有效

115 胡景 胡景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52.41 100 有效

116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17 符雅玲 符雅玲 52.41 100 有效

118 陈栗 陈栗 52.41 100 有效

119 王新进 王新进 52.41 100 有效

120 沈国连 沈国连 52.41 100 有效

121 徐晓 徐晓 52.41 100 有效

122 林锦全 林锦全 52.41 100 有效

123 吴涛 吴涛 52.41 100 有效

124
昆山亚通汽车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
昆山亚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 52.41 100 有效

125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26 刘本忠 刘本忠 52.41 100 有效

127 万伟 万伟 52.41 100 有效

128 方琳 方琳 52.41 100 有效

129 李永明 李永明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52.41 100 有效

130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瓴-幻方星辰9号私募基金 52.41 100 有效

131 刘晓红 刘晓红 52.41 100 有效

132 张树林 张树林 52.41 100 有效

133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52.41 100 有效

134 宋沛炎 宋沛炎 52.41 100 有效

135 王祥伟 王祥伟 52.41 100 有效

136 邹细高 邹细高 52.41 100 有效

137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38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39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52.41 100 有效

140 马美琪 马美琪 52.41 100 有效

141 张少武 张少武 52.41 100 有效

142 海拉提·阿不力米提 海拉提·阿不力米提 52.41 100 有效

143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41 100 有效

144 赵新苗 赵新苗 52.41 100 有效

145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邮中证价值回报量化策略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2.41 70 有效

146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潜龙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47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瓴-幻方星辰11号私募基金 52.41 100 有效

148 蒋国梁 蒋国梁 52.41 100 有效

149 王成枢 王成枢 52.41 100 有效

150 傅芬芳 傅芬芳 52.41 100 有效

151 戴意深 戴意深 52.41 100 有效

152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52.41 100 有效

153 柯少芳 柯少芳 52.41 100 有效

154 徐澍地 徐澍地 52.41 100 有效

155
石河子网维投资普通合伙

企业 石河子网维投资普通合伙企业 52.41 100 有效

156 周杏英 周杏英 52.41 100 有效

157 赵东明 赵东明 52.41 100 有效

158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潜龙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59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60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瓴（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瓴-幻方星辰12号私募基金 52.41 100 有效

161 周和平 周和平 52.41 100 有效

162 梁允超 梁允超 52.41 100 有效

163 李桂生 李桂生 52.41 100 有效

164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65 季顶天 季顶天 52.41 100 有效

166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67 叶驵豪 叶驵豪 52.41 100 有效

168
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

司 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 52.41 100 有效

169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邮稳健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70 许庆 许庆 52.41 100 有效

171 温德仁 温德仁 52.41 100 有效

172 叶晴 叶晴 52.41 100 有效

173 颜军 颜军 52.41 100 有效

174 杨春妹 杨春妹 52.41 100 有效

175 薛长煌 薛长煌 52.41 100 有效

176 徐敏 徐敏 52.41 100 有效

177 戚亮 戚亮 52.41 100 有效

178 池巧丽 池巧丽 52.41 100 有效

179 胡蓉 胡蓉 52.41 100 有效

180 尤友岳 尤友岳 52.41 100 有效

181 汪杰宁 汪杰宁 52.41 100 有效

18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2.41 100 有效

183 温萍 温萍 52.41 100 有效

184 樊雷刚 樊雷刚 52.41 100 有效

185
安徽安利科技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86 方德基 方德基 52.41 100 有效

187 肖荣 肖荣 52.41 100 有效

188 刘冀鲁 刘冀鲁 52.41 100 有效

189 吴艳红 吴艳红 52.41 100 有效

190 张序宝 张序宝 52.41 100 有效

191 吴新生 吴新生 52.41 100 有效

192 李昌明 李昌明 52.41 100 有效

193 杨勤励 杨勤励 52.41 100 有效

194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95 张工 张工 52.41 100 有效

196 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97 马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马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98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潜龙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199 王洪妹 王洪妹 52.41 100 有效

200 古少明 古少明 52.41 100 有效

201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磐厚蔚然-PHC大宗3号基金 52.41 100 有效

202 邹勇 邹勇 52.41 100 有效

203 麦旺球 麦旺球 52.41 100 有效

204 严宏斌 严宏斌 52.41 100 有效

205 孙宪法 孙宪法 52.41 100 有效

206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2.41 100 有效

207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08 袁永刚 袁永刚 52.41 100 有效

209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邮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2.41 50 有效

210 潘碧兰 潘碧兰 52.41 100 有效

211 毛瓯越 毛瓯越 52.41 100 有效

212 钟建富 钟建富 52.41 100 有效

213
安徽大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安徽大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14 吴彩莲 吴彩莲 52.41 100 有效

215 王锴 王锴 52.41 100 有效

216 葛红金 葛红金 52.41 100 有效

217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18 张林林 张林林 52.41 100 有效

219 黄劲平 黄劲平 52.41 100 有效

220 武汉广播电视台 武汉广播电视台 52.41 100 有效

221 郭柏峰 郭柏峰 52.41 100 有效

222 侯志平 侯志平 52.41 100 有效

223 陈延良 陈延良 52.41 100 有效

224 陆文新 陆文新 52.41 100 有效

225 严海峰 严海峰 52.41 100 有效

226 黄建平 黄建平 52.41 100 有效

227 颜昌绪 颜昌绪 52.41 100 有效

228 张文玉 张文玉 52.41 100 有效

229 陈细 陈细 52.41 100 有效

230 陈邦栋 陈邦栋 52.41 100 有效

231 马焰 马焰 52.41 100 有效

232 熊满桃 熊满桃 52.41 100 有效

233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41 100 有效

234 浙江雷可澳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雷可澳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35 王秀格 王秀格 52.41 100 有效

236 阜新鼎宏实业有限公司 阜新鼎宏实业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37 郭旭 郭旭 52.41 100 有效

238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万顺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万顺通一号基金 52.41 100 有效

239 魏兵 魏兵 52.41 100 有效

240 陈永华 陈永华 52.41 100 有效

241 焦会芬 焦会芬 52.41 100 有效

242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
（元）

拟申购
数量
(万股)

状态

1 周仁瑀 周仁瑀 52.41 100 有效

2 周福海 周福海 52.41 100 有效

3 姚刚 姚刚 52.41 100 有效

4 吴文选 吴文选 52.41 100 有效

5 王德志 王德志 52.41 100 有效

6 梁军 梁军 52.41 100 有效

7 黄俊骥 黄俊骥 52.41 100 有效

8 李国栋 李国栋 52.41 100 有效

9 王德全 王德全 52.41 100 有效

10 王伟 王伟 52.41 100 有效

11 付秋生 付秋生 52.41 100 有效

12 茅贞勇 茅贞勇 52.41 100 有效

13 徐峰 徐峰 52.41 100 有效

14 徐越 徐越 52.41 100 有效

15 俞洋 俞洋 52.41 100 有效

16 刘玮 刘玮 52.41 100 有效

17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

司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18 姚建平 姚建平 52.41 100 有效

19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2.41 100 有效

2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52.41 100 有效

21 李明卫 李明卫 52.41 100 有效

22 陈瑞爱 陈瑞爱 52.41 100 有效

23 杨永坚 杨永坚 52.41 100 有效

24 张金钟 张金钟 52.41 100 有效

25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6 刘凌云 刘凌云 52.41 100 有效

27 邹淑英 邹淑英 52.41 100 有效

28 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29 孙见清 孙见清 52.41 100 有效

30 张云 张云 52.41 100 有效

31 叶冠军 叶冠军 52.41 100 有效

32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2.41 100 有效

33 陈适 陈适 52.41 100 有效

34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35 张方 张方 52.41 100 有效

3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营账户 52.41 100 有效

37 蒋亦飞 蒋亦飞 52.41 100 有效

38 吴锦文 吴锦文 52.41 100 有效

39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52.41 100 有效

40 林满文 林满文 52.41 100 有效

41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42 曹积生 曹积生 52.41 100 有效

43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
金资产财富管理优选1号私募投

资基金
52.41 100 有效

44 过鑫富 过鑫富 52.41 100 有效

45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

资账户 52.41 100 有效

46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

司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52.41 100 有效

47 朱文生 朱文生 52.41 100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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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奋生

近年来，社会理论学界对社会管

理、社区治理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有

宏观也有微观，但对研究社区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的并不多，各地政府部门也仅

仅在社区内部层级管理方面作了微改

革，而对城市社区和乡镇行政村行政管

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应深入研究探索赋予

城市社区（工作站）和乡镇行政村（以

下统称社区（行政村））行使行政管理

职能，对社区（行政村）体制机制进行

深化改革，厘清管理层级和职能清单，

明确单位性质和职级待遇，推动实施

“四个定位、一个渠道”，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实现为社区“减负增

效”目标。本文拟就此作一研究探讨，

期许能对社区行政管理职能和工作效

能的有效发挥起到推动作用。

当前社区管理体制现状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现状。目前，

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都以居民委员

会的身份出现，它既不是行政编制，也

不是事业编制，属于社会自治组织。

社区工作人员一般在6人~15人，没

有固定月薪，每年政府只给予较少的

生活补助。他们负责上级政策、指令

的上传下达，并配合街道政府完成相

关工作任务。

近年来，北京、深圳和武汉等地开

始探索建立社区工作站，采取社区工

作站与社区居委会共同运作、一套人

马的管理模式，给予社区工作人员比

当地普通工资标准稍高的月薪，但尚

未明确其单位性质和人员身份等。深

圳的社区机构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

但对社区工作站的性质定位和人员身

份定位等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并未很

好解决。据不完全统计，城市社区管

辖人口一般在800户~7000户，大小

社区管辖户数不一，管辖人口在3000

人~25,000人。

乡镇行政村管理体制现状。据有

关资料显示，乡镇没有设立社区工作

站，大多数是以行政村（以前称为大

队，下辖2个~5个自然村）和村民委员

会的身份出现，它既不是行政编制，也

不是事业编制，属于村民自治组织。

乡镇行政村工作人员一般在5人~8

人，没有固定月薪，每年政府只给予较

少的生活补助。他们负责上级政策、

指令的上传下达，并配合乡镇政府完

成相关工作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乡

镇行政村（含自然村）管辖人口一般在

700户~5000户，大小行政村管辖户

数不一，管辖人口在2000人~15,000

人（不含外出务工人员）。

目前，社区普遍存在单位性质定

位不清、人员身份模糊、职级不明确、

工资待遇过低和晋升渠道不畅、留不

住人才等问题，乡镇行政村（含自然

村）则没有工资待遇可言，更谈不上

晋升机会。由此，导致了整体工作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创造力不强，

没有归属感，看不到曙光，工作应付

了事多、完成质量差，不能有力促进

社区治理能力、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的提升。

社区（行政村）人员少、事务多，无

法应对超负荷工作。城市社区工作人

员一般在6人~15人，乡镇行政村（含

自然村）工作人员一般在5人~8人，由

于人员少和岗位设置等原因，其工作

不能很好地与乡镇（街道）相对接，也

无法保质保量完成乡镇（街道）交办的

各项工作任务，致使上级政策、指令得

不到全面贯彻落实。工资待遇过低，

导致部分素质能力高的人员把社区工

作岗位当成“跳板”，人员流动性大，队

伍不稳定，无法适应新时期对工作的

新要求。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干事

创业氛围不浓厚、事业心不强。

改革对策与建议

以广东省T市为例，2014年 12

月，T市政府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了

改革，成立了社区工作站，保留了原来

的社区居委会，采取社区工作站与社

区居委会互为依托、共同服务社区群

众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力推进了社区

治理体系法治化工作进程。经过5年

来的实践检验，证实了此次社区体制

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社区工作站

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产物。笔者

认为，社区改革也好，街道大部门制改

革也罢，改革都还不够深入彻底，没有

很好地解决管理核心问题，即人和事

权的问题，仍需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一是设立城市社区及乡镇社区工

作站管理机构，赋予社区工作站基本

行政管理职能。

首先是明确机构设置，实现定编

定级。建议设立“某某街道社区工作

站”和“某某县社区工作站”，作为所在

乡镇（街道）下设的行政管理机构，可

视情况设定为科级或股级行政（或事

业）建制单位，并行使基本行政管理职

能。社区工作站的规模以管辖2个~3

个行政村为原则。

其次是理顺关系，层级管理。为

了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全

面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科学化

和法治化工作进程，可通过依法依规

理顺社区体制、管理机制、社区“三定”

（定性、定级、定岗）和盘活人力资源等

手段，对社区工作站在体制机制等方

面进行“四个定位、一个渠道”深化改

革，进一步激活团队内驱动力，实现内

部微循环、外部大循环的目标，使得想

创业、想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职工看到

曙光，更好地激发和调动社区广大干

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

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目的，更好

地服务社区居民群众。

具体而言，“四个定位”是指单位

性质定位。社区工作站定性为行政或

事业编制，为城市社区正科级或乡镇

社区正股级建制单位。新设立的工作

站参照执行，原乡镇自然村的组织职

能不变，行政上受工作站的领导，并保

留村民委员会。人员身份定位。应按

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对工作站工作人

员的身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归位，

按照定性、定级、定岗“三定”原则，提

升工作站整体人员素质和管理能力水

平，并将现有工作站工作人员身份过

渡为公务员、参公事业编人员和职员

三大类，享受相关职级待遇。职级待

遇定位。建议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予

以分类定级，并设置相对应的薪级薪酬

标准。新设立的工作站参照执行。人

岗匹配定位。现有工作站人员较少，业

务种类繁多，人员综合素质相对偏低，

一个人要同时完成多项不同工种，工作

效果可想而知。建议在明确治理主

体、厘清工作职责、核定岗位人员等

方面进行进一步梳理，并对人岗实施

科学合理的匹配。新设立的工作站参

照执行。此外，目前大多数社区工作

站、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领导班子呈现

出老龄化和岗位永久化，职业生涯出

现了“天花板”现象，老龄人终日而安、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整个团队死水一

潭，事业没有了追求、工作没有了激

情。鉴于此，建议打通工作站（行政

村）的职业生涯晋升渠道，推动实施跨

部门交流任职，实现内部微循环、外部

大循环的良性循环目标。另外，建议对

乡镇（街道）相关科室的管理职能按照

对口社区工作站职能的原则，该下放

社区的予以下放。

二是做大做强社区工作站，增强

服务功能、强化服务意识。

做大做强社区工作站，不断增强

工作站为民服务功能和服务意识是当

务之急，意义深远。

配强配足社区队伍。由于受到现

有社区工作站、行政村（自然村）的性

质所限，社区人才匮乏，建议调整安排

部分机关公务员进站工作，并通过招

聘形式引入人才，充实社区队伍。

科学合理划分社区。现有社区工

作站管辖范围较小，一个街道通常设

置8个~10个社区，建议对其进行适

当整合，以2个~3个社区为原则进行

合并。新设立的工作站参照执行。

增强服务功能，强化服务意识。

建议将乡镇（街道）与居民群众日常生

活紧密相关的事权划归社区工作站管

理，设立相应的职能组别，并配备相应

人员。同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

业务技能培训，强化其服务意识，努力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

（作者单位为深圳市罗湖区东湖

街道办事处，作者系公共管理博士、

项目管理博士后）

探索赋予社区行政管理职能
——推动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初探


